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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論式的推理和證明題 

 
――以孔子為例 

 

林崇安 

（內觀雜誌，65 期，pp.2-14，2009.03） 

 
一、前言 
 

本文一方面釐清一般術語的名標、定義和同義詞，一方面以孔子

作實例來進行因明論式的推理和證明論式的成立。有關因明論式的分

解和三段論法的關係，以及辯經的問答規則，詳見《因明與辯經》一

書（註）。因明論式的證明題，和數學的證明題一樣，證明者要細膩

地推導。問答或攻守的雙方中，攻方是推論者或證明者，守方是檢驗

者。雙方在規範下進行推論和檢驗，可以將模糊的觀念澄清，這就是

因明推理的效用。 
 
二、存有的名標、定義和同義詞 
 

〈1〉先從日常生活的例子來看，我們所看到的「個體」，例如，

每個單一的桌子、椅子、蘋果、車子、房子、樹木、人、馬等，都

是存在於某一時間和空間上，都隨著時間變化著，這一類的單一個

體都被歸入無常的東西。甚至每人某時的「心理現象」也是存在於

某一時間和空間上，隨著時間變化著。這些「具體」的個別事件，

都各有生成和消滅的過程，都是自相，都是歸入「無常」。 

〈2〉把所有過去和現在的個別的桌子集合起來，通稱作「桌子」。

此處的「桌子」也是被歸入「無常」。 

〈3〉把所有過去和現在的個別的人集合起來，通稱作「人」。此

處的「人」也是被歸入「無常」。以上都是自相。 

〈4〉某一地區的政治、經濟，隨時間變化著，所以「政治、經

濟」都是無常。某一地區某一時間，人們沒有公義；某一時間人們有

自由。此處的「公義」和「自由」都是自相，都是隨時間而變，都是

歸入「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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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另一方面，經由觀察和比較各種「桌子」以及其他東西，

我們從「桌子」找出「桌子的抽象概念」，這是共相，共相不隨時間

變化，被歸入「常」。 

〈6〉當探討抽象的「政治」、「經濟」、「公義」和「自由」時，

這是共相，歸入「常」。 

〈7〉凡是存在的東西，都可以人為地給上一個稱呼，稱作「名

標」，例如，稱作「桌子」、「孔子」等；每一「名標」也都可以人為

地給出「定義」。 

〈8〉由於無常的「個體」，都是在某一時間和空間上開始「出生」，

所以，對這些無常的「個體」，由其特定的「出生」的時間和空間，

原則上都可以給予下「定義」。每一動植物以及日用品等都可以如此

給予下「定義」〔當然這是理想化的定義〕。 

〈9〉個人的身分證上，標示著個人的「出生」的時間和地點，

用來區別不同的人，便是採用這一原則。舉例： 

「某甲」的定義，是某時某地出生的人。 

「某桌子」的定義，是某時某地開始出現的桌子。 

〈10〉以下為了方便說明，我們假設每人都人為地給與一身分

證，因而「某甲」的定義，是「擁有身分證為某甲的人」。 

「孔子」的定義，是「擁有身分證為孔子的人」。 

〈11〉另外，凡是存在的東西，都可以人為地給上不同的稱呼，稱作

「同義詞」。例如，孔子＝至聖先師＝山東人中的孔子＝與孔子為一。 

 

三、運用代號以及因明論式的證明題 
 

將存有 A 及其分類以代號來表示如下： 

A 分成 B1 和 B2：存有，分成無常和常。 

B1 分成 C1、C2 和 C3：無常，分成色法、知覺和不相應行。不

相應行是指色法和知覺以外的無常，例如眾生、政治、經濟。 

C3 分成 D1 和 D2：不相應行，分成眾生和「非眾生類」。 

D1 分成 E1 和 E2：眾生分成人和其餘眾生類。 

E1 分成 F1、F2 等；E1 又分成 F1”、F2”等：人分成中國人、

美國人等；人又分成古代人、近代人等。 

F1 分成 G1、G2 等；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 

G1 有 H1 等。山東人有孔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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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號來表示：A 的定義＝Ad，A 的同義詞 As。 

B1 的定義＝B1d，B1 的同義詞 B1s。 

B2 的定義＝B2d，B2 的同義詞 B2s。 

H1 的定義＝H1d，H1 的同義詞 H1s。 

設 H1＝孔子，孔子的同義詞＝H1d： 

H1＝G1 中的 H1＝F1 中的 H1＝與 H1 為一＝H1s 

孔子＝山東人中的孔子＝＝與孔子為一＝至聖先師 

H1d＝孔子的定義＝擁有身分證為孔子的人。 

釐清上述的要點和代號後，可立出因明論式，如： 

孔子應是中國人，因為是山東人故。 

孔子應不是美國人，因為是中國人故。 

至聖先師，應是孔子，因為是擁有身分證為孔子的人故。 

孔子，應是至聖先師，因為是與孔子為一故。 

接著，可進行下列因明論式的證明題。 

 

【證明題的例子】 
 

[1]攻方：H1s 應是 H1，因為是 H1d 故。 

[1]至聖先師，應是孔子，因為是擁有身分證為孔子的人故。 

（此處為了方便說明，假設每人都人為地給與一身分證） 

守方：不遍！〔表示守方同意小前提而不同意大前提〕 

[2] 攻方：（凡是擁有身分證為孔子的人，都是孔子）應有遍，因為擁

有身分證為孔子的人是孔子的定義故。 

守方：不遍！ 

攻方：（若擁有身分證為孔子的人是孔子的定義，則凡是擁有身分證

為孔子的人，都是孔子）應有遍，因為依據定義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定義的公設：若 A 是 B 的定義，則凡是 A 都是 B】 

 

[1b]至聖先師，應是孔子，因為是擁有身分證為孔子的人故。因已許。

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攻方：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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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上例所涉及的公設有： 

【定義的公設：若 A 是 B 的定義，則凡是 A 都是 B。】 

 

四、存有的分類：整體和部分 

 

【證明題的例子】 

 

[1]攻方：H1 應是 F1，因為是 G1 故。 

攻方：孔子應是中國人，因為是山東人故。 

守方：因不成！ 

 

[2]攻方：H1 應是 G1，因為是 G1 中的 H1 故。 

攻方：孔子應是山東人，因為是山東人中的孔子故。 

守方：因不成！ 

 

[3]攻方：H1 應是 G1 中的 H1，因為是與 H1 為一故。 

攻方：孔子應是山東人中的孔子，因為是與孔子為一故。 

守方：因不成！ 

（以上出現三個論式，以下分別要成立其 a 小前提、b 大前提） 

 

[4]攻方：H1 應是與 H1 為一，因為依據自身為一的公設故。 

攻方：孔子應是與孔子為一，因為依據自身為一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此處是依據公設，因而不用證明而直接同意） 

【自身為一的公設：若 A 是存有，則 A 是與 A 為一】 

 

[3a]攻方：H1 應是 G1 中的 H1，因為是與 H1 為一故。因已許。 

攻方：孔子應是山東人中的孔子，因為是與孔子為一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5]攻方：凡是與 H1 為一，都是 G1 中的 H1，因為「與 H1 為一」和

「G1 中的 H1」是同義詞故。 

攻方：凡是與孔子為一，都是山東人中的孔子，因為「與孔子為一」

和「山東人中的孔子」是同義詞故。 

守方：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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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出現衍生的一個論式，要成立其 a 小前提、b 大前提） 

 

[6]攻方：「與 H1 為一」應是和「G1 中的 H1」是同義詞，因為依據同

義詞的公設故。 

攻方：「與孔子為一」應是和「山東人中的孔子」是同義詞，因為依

據同義詞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此處是依據公設因而不用證明，直接同意） 

【同義詞的公設：B、與 B 為一、A 中的 B 等是同義詞】 

 

[5a]攻方：凡是與 H1 為一，都是 G1 中的 H1，因為「與 H1 為一」和

「G1 中的 H1」是同義詞故。因已許。 

攻方：凡是與孔子為一，都是山東人中的孔子，因為「與孔子為一」

和「山東人中的孔子」是同義詞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若「與 H1 為一」和「G1 中的 H1」是同義詞，則凡是與 H1

為一，都是 G1 中的 H1）應有遍，因為依據同義詞的公設故。 

攻方：（若「與孔子為一」和「山東人中的孔子」是同義詞，則凡是

與孔子為一，都是山東人中的孔子）應有遍，因為依據同義詞的

公設故。 

守方：同意！ 

【同義詞的公設：若 A 和 As 是同義詞，則凡是 A，都是 As】 

 

[5b]攻方：凡是與 H1 為一，都是 G1 中的 H1，因為「與 H1 為一」和

「G1 中的 H1」是同義詞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攻方：凡是與孔子為一，都是山東人中的孔子，因為「與孔子為一」

和「山東人中的孔子」是同義詞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3b]攻方：H1 應是 G1 中的 H1，因為是與 H1 為一故。因已許。周遍

已許。 

攻方：孔子應是山東人中的孔子，因為是與孔子為一故。因已許。周

遍已許。 

守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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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攻方：H1 應是 G1，因為是 G1 中的 H1 故。因已許。 

攻方：孔子應是山東人，因為是山東人中的孔子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凡是 G1 中的 H1，都是 G1 應有遍，因為依據部分的公設故。 

攻方：凡山東人中的孔子，都是山東人應有遍，因為依據部分的公設

故。 

守方：同意！ 

【部分的公設：A 分出 B 等，則凡是 B 都是 A；凡是 A 中的 B

都是 A】 

 

[2b]攻方：H1 應是 G1，因為是 G1 中的 H1 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攻方：孔子應是山東人，因為是山東人中的孔子故。因已許。周遍已

許。 

守方：同意！ 

 

[1a]攻方：H1 應是 F1，因為是 G1 故。因已許。 

攻方：孔子應是中國人，因為是山東人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7]攻方：凡是 G1，都是 F1 應有遍，因為 G1 是 F1 的部分故。 

攻方：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是中國人的部分

故。 

守方：因不成！ 

 

[8]攻方：G1 應是 F1 的部分，因為 F1 分成 G1、G2 等故。 

攻方：山東人應是中國人的部分，因為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

故。 

守方：因不成！ 

（以上出現二論式要證明） 

攻方：F1 應是分成 G1、G2 等，因為書上說：「F1 分成 G1、G2 等」

故。 

攻方：中國人應是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因為書上說：「中國人分

成山東人、山西人等」故。 

守方：同意！（此處是依據權證量，因而不用證明，直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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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攻方：G1 應是 F1 的部分，因為 F1 分成 G1、G2 等故。因已許。 

攻方：山東人應是中國人的部分，因為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

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若 F1 分成 G1、G2 等，則 G1 應是 F1 的部分）應有遍，因為

依據部分的公設故。 

攻方：（若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則山東人應是中國人的部

分）應有遍，因為依據部分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部分的公設：若 A 分成 B1、B2 等，則 B1 應是 A 的部分】 

 

[8b]攻方：G1 應是 F1 的部分，因為 F1 分成 G1、G2 等故。因已許。

周遍已許。 

攻方：山東人應是中國人的部分，因為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

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7a]攻方：凡是 G1，都是 F1 應有遍，因為 G1 是 F1 的部分故。因已

許。 

攻方：（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是中國人的

部分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若 G1 是 F1 的部分，則凡是 G1 都是 F1）應有遍，因為依據

部分的公設故。 

攻方：（若山東人是中國人的部分，則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

有遍，因為依據部分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部分的公設：若 B 是 A 的部分，則凡是 B 都是 A】 

 

[7b]攻方：凡是 G1，都是 F1 應有遍，因為 G1 是 F1 的部分故。因已

許。周遍已許。 

攻方：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是中國人的部分

故。周遍已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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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方：同意！ 

 

[1b]攻方：H1 應是 F1，因為是 G1 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攻方：孔子應是中國人，因為是山東人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攻方：完結！ 

 

小結：以上所涉及的公設有： 

【自身為一的公設】 

若 A 是存有，則 A 是與 A 為一。 

【同義詞的公設】 

若 A 分成 B1、B2 等，則「B1」、「與 B1 為一」、「A 中的 B1」等

是同義詞。 

B1＝與 B1 為一＝A 中的 B1＝B1s（＝B1 的同義詞） 

若 B1 和 B1s 是同義詞，則凡是 B1，都是 B1s。 

【部分的公設】 

若 A 分成 B1、B2 等，則 B1 是 A 的部分。 

若 B1 是 A 的部分，則凡是 B1 都是 A。 

若 B1 是 A 的部分，則凡是 A 中的 B1 都是 A。 

並有【權證量】 

書上說：「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 

推理時，權證量到最後才引用，避免一開始就引用，這是為了訓

練一步步的推理和證明之故。 

 

五、分類中的相違 
 

【證明題例一】 
 

[1]攻方：H1 應不是 G2，因為是 G1 故。 

[1]孔子，應不是山西人，因為是山東人故。 

守方：不遍！ 

[2] 攻方：（凡是山東人，都不是山西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與山西

人相違故。 

守方：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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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攻方：山東人，應是與山西人相違，因為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

西人等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中國人，應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因為書上說：「中國人分

成山東人、山西人等」故。 

守方：同意！ 

[3a] 攻方：山東人，應是與山西人相違，因為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

西人等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若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西人等，則山東人是與山西人相違）

應有遍，因為依據相違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相違的公設：若 A 分成 B1、B2 等，則 B1 與 B2 相違】 

 

[3b]攻方：山東人，應是與山西人相違，因為中國人分成山東人、山

西人等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2a] 攻方：（凡是山東人，都不是山西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與山

西人相違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若山東人與山西人相違，則凡是山東人，都不是山西人）應

有遍，因為依據相違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相違的公設：若 B1 與 B2 相違，則凡是 B1，都不是 B2】 

 

[2b]攻方：（凡是山東人，都不是山西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與山西

人相違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1b]攻方：孔子，應不是山西人，因為是山東人故。因已許。周遍已

許。 

守方：同意！ 

攻方：完結！ 

 

小結：上例所涉及的公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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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違的公設】 

若 A 分成 B1、B2 等，則 B1 與 B2 相違。 

若 B1 與 B2 相違，則凡是 B1，都不是 B2。 

 

【證明題例二】 

 

已知：E1 分成 F1、F2 等；E1 又分成 F1”、F2”等。 

舉例：人分成中國人、美國人等；人又分成古代人、近代人等。 

 

[0]攻方：凡是 F1 不都是 F2”，因為 H1 是 F1 而不是 F2 故。 

[0]攻方：凡是中國人不都是近代人，因為孔子是中國人而不是近代人

故。 

守方：第二因不成。 

[1]攻方：孔子應不是近代人，因為是古代人故。 

守方：不遍！ 

[2]攻方：（凡是古代人，都不是近代人）應有遍，因為古代人與近代

人相違故。 

守方：因不成！ 

[3]攻方：古代人，應是與近代人相違，因為人分成古代人、近代人等

故。 

守方：不遍！ 

攻方：（若人分成古代人、近代人等，則古代人是與近代人相違）應

有遍，因為依據相違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3b]攻方：古代人，應是與近代人相違，因為人分成古代人、近代人

等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2a]攻方：（凡是古代人，都不是近代人）應有遍，因為古代人與近代

人相違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若古代人與近代人相違，則凡是古代人，都不是近代人）應

有遍，因為依據相違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2b] 攻方：（凡是古代人，都不是近代人）應有遍，因為古代人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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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相違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1b] 攻方：孔子，應不是近代人，因為是古代人故。因已許。周遍已

許。 

守方：同意！ 

[0]攻方：凡是中國人不都是近代人，因為孔子是中國人而不是近代人

故。因已許。 

守方：不遍！ 

攻方：（若孔子是中國人而不是近代人，則凡是中國人不都是近代人）

應有遍，因為依據例外的公設故。 

【例外的公設：B 分成 B1、B2 等，若 B1 是 B 而不是 A，則凡是

B 不都是 A。】 

守方：同意！ 

[0]攻方：凡是中國人不都是近代人，因為孔子是中國人而不是近代人

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攻方：完結！ 

 

六、機動問答的例子 
 

攻守雙方就像下棋一樣，要機動地調整問答，雙方的回應有長有

短。以下舉例說明： 

 

【證明題例一】 

 

[1]攻方：孔子，應是中國人，因為是山東人故。 

守方：不遍。〔表示守方同意小前提而不同意大前提〕 

[2]攻方：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是中國人的部分

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山東人，應是中國人的部分，因為書上說：中國人分山東人、

山西人等故。 

守方：同意！ 

[2a]攻方：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是中國人的部

分故。因已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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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方：不遍！ 

攻方：〔若山東人是中國人的部分，則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有 

遍，因為依據部分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2b]攻方：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是中國人的部

分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1b]攻方：孔子，應是中國人，因為是山東人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攻方：完結！ 

以上攻方證明了（1）和（2）的小前提和大前提的成立。 

 
【證明題例二】 
 

[1]孔子，應不是山西人，因為是山東人故。 

守方：不遍！〔表示守方同意小前提而不同意大前提〕 

[2]攻方：（凡是山東人，都不是山西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與山西

人相違故。 

守方：不遍！ 

攻方：（若山東人與山西人相違，則凡是山東人，都不是山西人）應

有遍，因為依據相違的公設故。 

守方：同意！ 

[2b]攻方：（凡是山東人，都不是山西人）應有遍，因為山東人與山西

人相違故。因已許。周遍已許。 

守方：同意！ 

[1b]攻方：孔子，應不是山西人，因為是山東人故。因已許。周遍已

許。 

守方：同意！ 

攻方：完結！ 

 
七、比較因明論式和三段論法的證明 

 

從形式的分析來看，三段論法和因明論式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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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段論法的形式 

 

大前提：凡是 G1都是 F1。 

小前提：H1是 G1。 

結  論：H1是 F1。 

 

〔2〕因明論式的形式： 

 

H1是 F1，因為是 G1故。 

 

三段論法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正確時，結論就正確。但在因明的

證明題中，上式還要進一步推出此大前提和小前提是正確的理由： 

 

凡是 G1都是 F1，因為 G1是 F1的部分故。 

H1是 G1，因為是 G1中的 H1故。 

 

推到最後，會出現公設和權證量。 

 

公設：若 G1是 F1的部分，則凡是 G1都是 F1。 

權證量：書上說：「G1分成 F1、F2等」。 

 

所以，因明論式和三段論法的不同之處，在於證明過程中，因明

論式要一直追究到公設和權證量。經論便是權證量，因而辯經時不得

不熟背經論，這便是訓練因明辯經的一個目的。 

 

八、結語 

 

以上以孔子為例子，來說明因明論式的推理和證明。這些證明

題，和數學的證明題一樣，要細膩地推導。攻方就是推導者或證明者，

守方是檢驗者。若攻方的推導或證明正確，就算得分，若攻方推導錯

誤或證明不出來，就算失分。這種證明的方式，可以適用到所有佛法

論題的論式，這也是訓練推理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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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明與辯經》見網站： 

http://www.ss.ncu.edu.tw/~calin/textbook2008/U7.pdf 

 

―――― 

http://www.ss.ncu.edu.tw/~calin/textbook2008/U7.pdf

